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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根据《预算法》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结合财政经济形势，2025年全县财政预算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切实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加大盘活存量资产力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硬化预算刚性约束，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应用，提升部门预算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为建设开放繁荣美丽幸福现代化新蓝山提供坚实保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2025年财政收支预算的主要指标安排如下：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1.收入安排情况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0684万元，较上年增加3227万元，增长3%，其中税收收入73656万元，较上年增加2161万元，增长3.02%；非税收入37028万元，较上年增加1066万元，增长2.96%；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6.55%。
（2）上级补助收入170366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419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956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6604万元。
（3）调入资金31000万元，即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31000万元。
2.支出安排情况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8377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情况如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597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2380万元，教育支出58008万元，科学技术支出62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64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03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195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201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7700万元，农林水支出41373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1257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4677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60万元，金融支出213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48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772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21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505万元，预备费3200万元，其他支出8681万元，债务付息支出6067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068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70366万元，调入资金31000万元，上年结余4908万元，收入总计316958万元。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8377万元，上解支出5700万元，抗疫特别国债还本支出3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2581万元，支出总计316958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情况
2025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6210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600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5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600万元），转移支付收入3400万元，上年结余4145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69645万元。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37585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支出17685万元，农业生产发展支出3000万元，专项债券付息支出114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9万元，抗疫特别国债还本支出960万元，上解支出91万元，调出资金3100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69645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
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380万元，转移性收入7万元，上年结余72万元，收入总计45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459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五、社保基金预算编制情况
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两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51553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总计47723万元，当年收支结余3830万元，年末滚存结余38307万元。
六、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蓝山县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340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80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0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用2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81万元。较2024年预算数减少139万元，减少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县严格遵照中央八项规定以及省、市有关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加强公务用车的管理，严禁公车私用，从车辆的油耗、维修等方面加强控制，压缩开支，有效降低三公经费的支出。
七、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5年上级补助收入预算数为170366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419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956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6604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中，包含：体制补助收入 205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2029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4740万元 、结算补助收入2147万元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90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656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9966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8940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119万元、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6764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23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473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76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819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238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65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892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490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600万元、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0万元、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0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43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中，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服务支出281.02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8.6万元、教育支出200万元、科技技术支出2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73.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8.1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71.2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907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0万元、农林水支出4257.77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016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328.91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3.03万元、金融支出70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79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9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0万元。
八、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 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财政收入”，按照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构成。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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